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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2001）（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深圳市DP401-05号片区[坝光地区]法定图则(草案)（以下简称本图则），经初审同意，现予以公开展示。公开展示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以规定形式向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市规划委员会”）提出对本图则的意见或建议。

本图则包括“文本”及“图表”两部分。
（1）《文本》：是指按法定程序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划控制条文及说明。

（2）《图表》：是指经法定程序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划图及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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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1.1  本图则适用范围为：大鹏半岛东北部坝光地区，盐坝高速、排牙山和现状海岸线所围合的区域。规划总用地面积930.82公顷。
1.2  本图则的《图表》与《文本》内容共同构成所在片区法定图则的法定文件。其中《文本》的“下划线”部分为强制性内容。
1.3  本图则内的土地使用及开发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图则的有关规定。本图则未包括的内容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及深圳市的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1.4  本图则范围内编制下层次规划及城市设计，必须以本图则确定的规划要求为依据。
1.5  本图则涉及的所有技术指标（除特别注明者外）均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14版】(以下简称《深标》【2014版】）确定。
1.6  本图则由市规划委员会负责解释；若需修改，必须符合《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2001)第二十七、二十八条规定。
1.7  本图则自市规划委员会批准之日起施行。

2．发展目标
2.1  本图则的发展目标是: 坚持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原则，维护片区生态格局稳定，积极运用建筑、交通、市政等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合理配置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构建凸显山海特色的绿色生态湾区和比肩全球高度的生命科学小城。
2.2  本图则的功能定位是: 在保护坝光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以生物科技产业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适当融合滨海旅游、科技研发、教育培训、文化创意、会展交流等功能。
3．用地布局和土地使用
3.1  本图则通过山海生态绿廊划分了一系列复合功能组团，以公交走廊串联用地空间，形成“环湾串珠式”组团结构，在滨海环湾地区布局公共服务带和片区综合中心。
3.2  本图则确定的各地块土地用途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
3.3  本图则因生态保护和适应未来发展实际情况的需要，划定15个单元，单元的具体布局和开发控制要求详见“单元控制指标一览表”。
3.4  本图则确定的发展备用地位于DY14和DY15两个单元，发展导向以新型产业、旅游和必要的配套服务设施为主，下一步具体用地性质的确定应符合本图则提出的发展导向，并报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开发建设时应充分尊重现有自然和景观资源。

4．开发强度
4.1  本图则总建筑规模为：556.14万平方米（不包括城市基础设施）。
4.2  本图则确定的各地块容积率参见附表1（地块指标引导一览表）。
4.3  本图则确定的各单元建筑规模详见《图表》中的“单元控制指标一览表”
5．配套设施
5.1  本图则内的配套设施（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安全设施）的等级、位置、规模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附表2。
5.2  本图则配套设施主要集中布局在各公交综合枢纽站地块和社区中心地块。本图则规划的公交综合枢纽站包括车辆换乘、停放、检修和充电等交通功能，同时兼容商业服务、公寓等功能。
5.3
 本图则规划就业人口总规模8万人，其中规划居住人口规模3.5万人，其余4.5万人在葵涌、大鹏等片区统筹安排配套居住，本图则中配套设施规模和数量据此安排。
5.4  本图则规划多功能公共中心3处，分别位于02-03、04-07、08-14地块，与公交综合枢纽站集中组合设置。规划混合功能社区中心4处，分别位于01-16、03-09、08-06、13-09地块，包括社区管理用房、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警务室、文化活动室、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和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设施。
5.5  本图则中08-10地块为地下式污水处理厂，地面为公园，其周边10米控制范围内不得布置除绿地、道路以外的其它功能的用地及设施。
6．综合交通
6.1  本图则内道路系统及规划控制要求详见《图表》及附表3。
6.2  本图则以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为主导，限制社会车辆进入本片区，规划3处公交综合枢纽站，对外来交通进行截留，并与片区内及周边的绿道网、步行和自行车系统有机衔接。
6.3  本图则强调绿色交通，是自行车重点发展地区。次干道均设置双侧或单侧自行车专用道，支路设置自行车行人混行通道。沿滨海绿带和内部主要水系生态廊道设置独立的自行车休闲道（绿道），保留现状绿道服务点2处，规划新增服务点2处。
6.4  本图则道路断面设计体现滨海地区人性化、小尺度、高密度等特征，采用较小断面尺寸，控制车行道宽度，保证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宽度。竖向设计应结合地形灵活布局。
6.5  本图则内限制社会小汽车使用，结合公交综合枢纽站、体育中心等地块配建非独立占地公共停车场8处，其余地块原则上低配或不配建小汽车停车位。停车位配建标准和片区智能化交通管理应在下阶段开展专门研究确定。
6.6  为保证本图则内部建立以绿色公交为主导的交通系统，对盐坝高速入口、葵坝路入口和鹏坝路入口实行特别交通管制，限制过境社会车辆穿越本片区核心，引导过境车辆由外围环坝路绕行，需进入本片区的机动车应当在三个出入口相应的公交综合枢纽站进行换乘。
7．市政设施
7.1  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预测各类市政工程需求量，高标准规划给水、排水、电力、通信、燃气等各项市政配套设施。市政设施的建设必须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求。

7.2  本图则各市政专业预测需求量：

（1）最高日给水量为7.5万立方米/日。 

（2）平均日污水量为6.0万立方米/日。

（3）电力负荷为20万千瓦。

（4）固定通信用户为5.2万线，宽带数据用户为3.6万户，移动通信用户为10万户，有线电视用户为1.2万户。

（5）天然气年总用气量为546万标准立方米，高峰小时用气量为2062标准立方米。

7.3  市政设施控制范围及保护要求应符合以下要求：

（1）本图则落实坝光支线原水输配管（渠）道及盐灶水库城市蓝线，在城市蓝线内进行各项建设活动，应依法向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城市规划许可，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相关手续。

（2）本图则中110kV高压走廊两侧各15米范围、220kV高压走廊两侧各20米范围内，不得布置除绿地、道路以外的其它功能的用地及设施。

7.4  本图则的污水须排至坝光污水处理厂（地下式），特种废水应按《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经处理达标后方可排入城市污水系统。
7.5  本图则鼓励采用绿色市政，采用低冲击开发和节能措施，推广太阳能及其它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

7.6  本图则中由于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危险废物，应按照《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1997）中第十条、第十九条规定执行。
8．城市设计
8.1  本图则是展示滨海生态城市和新兴科技形象的重要区域，要求营造具有滨海特色、环境宜人、富有活力的魅力空间。城市设计策略包括：
（1）严格保护规划确定的山海通廊形成绿色渗透，强调建筑与滨海和山体的协调，保护滨海岸线的连续性，突出滨海生态景观特色。
（2）控制开发强度和建筑高度，保持滨海地宜人的空间尺度，创造生态科学小城的氛围和风格。
8.2  本图则公共空间包括公共绿地和广场，位置详见《图表》，其中06-08和14-03地块为广场；沿海湾岸线一侧应设置宽度不小于50米的公共空间。
8.3  本图则步行系统由道路人行道、步行街、公园、广场、地下人行通道及人行天桥构成，公交综合枢纽站和综合服务中心区域可根据需要设置二层步行系统。
8.4  本图则建筑高度分区控制要求：保持山海视线廊道通畅，建筑高度沿海岸线以阶梯式向西部逐渐增加，公交综合枢纽站和商业中心周边适当提高。其中除08-12地块外，原则上白沙湾路以东、核坝路以北的滨海地块和江屋山郊野公园以东、以南的与山体邻近地块的建筑限高为30米，片区内部其余建筑限高为60米。
8.5  本图则12-03地块内盐灶村为深圳东部有价值历史村落，应加以保护、修复和合理利用。其具体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以相关专项规划为准。
8.6  本片区内的建筑及环境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1）建筑风格：科教研发办公建筑宜以花园式院落空间组合为主，建筑形式应简练而精致，突出时代感和科技感；公共建筑应突出滨海特色。
（2）建筑体量：宜灵活丰富，与街区尺度保持协调，鼓励用底层架空的手法削弱建筑体量的实体感。

（3）通道、通廊要求：主要景观廊道内部和主要步行街道尽端，不应有遮挡自然景观视野的大体量建筑物；街坊内部鼓励开向庭院或公共空间的步行通道。

（4）滨海建筑：滨海建筑宜按照《深标》【2014版】的要求进行后退红线控制，退后红线的空间的用途应与滨海公共绿带相结合。
（5）临山建筑：应利用地形地貌依山就势建设，应注重对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得原地形地貌进行大规模改造，不得有大面积护坡或挡土墙。
9．自然生态与绿地系统规划

9.1  本图则DY12、DY13内少量地块位于大鹏半岛自然保护区（报批稿）实验区范围内，地块开发建设应符合自然保护区的相关规定，大鹏半岛自然保护区在本图则内的最终范围以市政府批准的文件为准。
9.2  本图则02-04地块内的银叶林群落为珍贵的自然生态资源，本图则将其纳入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予以严格保护，具体保护范围划定应以相关保护专项规划为准。片区内还包括白沙湾水瓮古树群落、产头古荔枝群落、古樟树群落、水库等有价值生态要素，本图则均划为农林和其它用地或公园绿地予以保护。
9.3  本图则片区内公园绿地总面积125.25公顷，广场用地0.68公顷，应按相关规定进行控制和建设。
10．五线控制

10.1  图则内的“五线”划定详见《图表》。
11．规划实施

11.1  本图则片区各单元可进行整体开发或内部地块分别开发，具体开发模式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各单元内部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开发主体联合开发。
12．其它

12.1  本图则中的地名除已按法定程序批准的外，均为指引性，不作为最终地名命名依据。
13．附则
13.1 土地使用一般规定

（1）本图则所确定的地块用地性质为该地块的主导用地性质，依《深标》【2014
版】相关规定，地块均兼容部分指定的其它用地性质。
（2）本图则中用地的混合使用应依据《深标》【2014版】相关规定。
（3）本图则所确定的单元功能为该单元主导功能，下层次规划应符合本图则确定的规划控制单元主导功能，并可依据《深标》【2014版】及其它相关规定进行细化。
（4）本图则所确定的单元主导用地功能及地块用地性质，是对未来土地使用的控制与引导，现状已建的合法建筑与本图则规定不符的，可继续保持其原有的使用功能；如需改造或重建，须执行本图则的规定。
（5）本图则所确定的配套设施，若安排在土地使用权已出让的地块内，相关管理部门可根据有关法规的规定，在有需要的时候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
（6）基于城市整体发展目标和城市规划要求，本图则对部分已出让用地制定了新的规划（包括用地性质、容积率等指标），但不代表该用地可当然地依据本图则获得规划许可，此类用地按本图则获准规划许可的前提是必须符合土地政策、 相关法规和其它适用的政府规定。
（7）本图则规划的发展备用地需确定具体用地性质时，须编制规划并按相关程序报批。
（8）本图则按照规划编制时所使用的地形图及地籍权属、并参照现场情况划分地块并测算地块面积。
（9）本图则所确定的地块界线，并不一定代表确实的用地红线范围，在下层次规划设计和开发建设中，在不损害相关利益人权益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地块进行合并或细分。
（10）地块边界合并或细分后，原图则确定的用地性质、配套设施和适建建筑可重新布局，但各类性质的建筑总量、比例和建筑界面控制应与原图则保持一致。
（11）本图则所划定的单元边界，是确定单元内各项规划指标及管理要求的基础条件，原则上不能调整；若在实施时确需调整，应对单元及相关周边地块的各项规划指标、管理要求一并调整，并按相关程序报批。
（12）本图则内所有建筑的地下空间建筑不得突破地块用地红线范围。
13.2 开发强度一般规定

（1）为集约利用土地，本图则内工业用地的容积率须同时满足相关规定的容积率下限指标要求；居住及商业等用地的容积率不应少于本图则《图表》确定的容积率的90%。
（2）本图则执行过程中，地块容积率的确定须同时满足工程地质安全等相关规定。
（3）本图则中确定的地块用地面积，因地块合并、细分或调整发生变化时，应保持地块总建筑面积及配套设施规模不变，并对地块容积率作相应调整。
（4）本图则中对规划确定的配套设施的容积率不予规定，其开发强度按照国家、省、市相关规定和技术规范确定。
（5）已出让的用地，因计算口径原因，可能在本图则中表达的地块用地面积与实际使用面积不符，而且容积率数值不同，但总建筑面积将保持一致；因道路及其它配套设施建设而被占用了部分用地面积的地块，图则应考虑该地块的容积率 补偿。
（6）本图则中单元确定的建筑规模，在编制单元详细规划时需严格遵守。如确需调整，应充分论证调整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履行相关修订、审批程序。
13.3 配套设施一般规定

（1）本图则中配套设施数量、规模不得减少或取消。
（2）本图则确定的配套设施按照实位、虚位、点位三种布置方式，其相关内容及控制要求详见附录2。
（3）本图则确定的配套设施，在满足相关规范下，可适当增加建设规模以扩大容量; 在有利于配套设施近期实施等条件下，可对其具体用地范围及布局进行合理的微调。
（4）本图则中配套设施的建设须同时满足相关法规和规划规定的卫生与安全防护要求。
（5）单元内社区级配套设施，应在下层级规划编制中，按照《深标》【2014版】及其它相关规范标准配置。
（6）单元内配套设施，除已明确用地位置及界线的设施外，在保证用地规模及合理服务半径的前提下，其具体位置及界线可在单元内优化调整。
（7）本图则中点位控制的配套设施，其图例所在的位置是规划建议的位置。在地块出让前，可根据地区建设的实际情况，经论证后在单元范围内调整；在地块出让以后，可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需要，经论证后在项目建设基地范围内调整。
（8）各类配套设施如因专项规划、工程设计和实施建设需要有所调整，应按相关程序进行。
13.4 综合交通一般规定

（1）下层次规划应按照《深标》【2014版】及其它相关规范要求细化完善单元内支路网设计。
（2）本图则应根据片区功能定位及布局要求，构筑适宜的慢行系统；此外，有条件的道路应设置独立的自行车道，同时鼓励在大型公园、河道两侧、公共绿地以及环境优美地区设置独立的自行车休闲道。所有慢行系统应按相关规定进行无障碍设计。
（3）本图则内的轨道交通控制线、车站、停车场和车辆段，其数量、规模不得减少或取消；如因专项规划、工程设计和实施建设有所调整，应按相关程序进行。
（4）本图则内建议性支路的位置以虚位表示，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其线位可根据实际需要，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并保证所在区域各地块间交通能有效衔接的前提下做适当调整。
13.5 市政工程一般规定

（1）下层次规划应按照《深标》【2014版】及其它相关规范要求细化完善单元内市政支管系统设计。
（2）本图则内的市政廊道及管网数量、规模不得减少或取消；如因专项规划、工程设计和实施建设需要有所调整，应按相关程序进行。
13.6“五线”控制一般规定

（1）本图则内“五线”不得减少或取消。
（2）本图则内的开发建设活动必须严格按照“五线”的相关要求执行。
13.7规划实施的一般规定

（1）单元可结合实际情况不同的开发模式。各单元内部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开发主体联合开发。

13.8 其它

本图则条款未提及的其它修改和调整事项，由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并按程序报市规划委员会审批。

附表
附表1：地块指标引导一览表
	地块
编号
	用地代码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平方米)
	容积率
	配套设施项目名称
	备注

	01-01
	E2+E1
	农林和其它用地+水域
	138104 
	--
	--
	现状
保留

	01-02
	E2
	农林和其他用地
	52455 
	--
	--
	现状
保留

	01-03
	E2+E1
	农林和其他用地+水域
	61993 
	--
	--
	现状
保留

	01-04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25839 
	--
	--
	规划

	01-05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225925 
	0.05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公共厕所、室外避难场所、社会停车场库、自行车停放点、自行车服务站、码头
	规划

	01-06
	M0
	新型产业用地
	29522 
	1.8
	--
	规划

	01-07
	M0
	新型产业用地
	21829 
	1.8
	--
	规划

	01-08
	G1
	公共绿地
	1508 
	--
	--
	规划

	01-09
	M0
	新型产业用地
	15953 
	1.5
	--
	规划

	01-10
	C1
	商业用地
	12851 
	1.2
	--
	规划

	01-11
	E2+E1
	农林和其它他用地+水域
	6078 
	--
	--
	现状
保留

	01-12
	M0
	新型产业用地
	10940 
	1.8
	--
	规划

	01-13
	M0
	新型产业用地
	32178 
	1.8
	--
	规划

	01-14
	M0
	新型产业用地
	22905 
	2.0
	--
	规划

	01-15
	G1
	公共绿地
	1425 
	--
	--
	规划

	01-16
	R2+C1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26306 
	2.2
	社区管理用房、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警务室、居住小区级文化活动室、社区健康服务中心、邮政所
	规划

	01-17
	C1
	商业用地
	13807 
	1.2
	--
	规划

	01-18
	E2
	农林和其他用地
	14797 
	--
	--
	现状
保留

	01-19
	E2+E1
	农林和其它他用地+水域
	14560 
	--
	--
	现状
保留

	01-20
	E2+E1
	农林和其他用地
	13126 
	--
	--
	现状
保留

	01-21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38462 
	--
	室外避难场所
	规划

	01-22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14178 
	--
	--
	规划

	02-01
	E2+E1
	农林和其他用地
	13941 
	--
	--
	现状
保留

	02-02
	G1
	公园绿地
	2109 
	--
	--
	规划

	02-03
	S4+C1+R3
	交通场站用地+商业用地+三类居住用地
	19426 
	4.0
	社会停车场库、公交首末站、公共厕所、中型接入机房、公共充电站、自行车停放点、地下人行通道
	规划

	02-04
	G1
	公共绿地
	736 
	--
	--
	规划

	02-05
	M0
	新型产业用地
	12987 
	1.8
	--
	规划

	02-06
	M0
	新型产业用地
	19998 
	2.5
	--
	规划

	02-07
	M0
	新型产业用地
	14804 
	2.5
	--
	规划

	02-08
	G1
	公共绿地
	927 
	--
	--
	规划

	02-09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5937 
	--
	--
	规划


	02-10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4138 
	--
	--
	规划

	02-11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3275 
	--
	--
	规划

	02-12
	M0
	新型产业用地
	13073 
	1.8
	--
	规划

	02-13
	M0
	新型产业用地
	25110 
	1.8
	--
	规划

	02-14
	M0
	新型产业用地
	15297 
	1.8
	--
	规划

	02-15
	G1
	公共绿地
	1184 
	--
	--
	规划

	02-16
	E2+E1
	农林和其它他用地+水域
	71713 
	--
	--
	现状保留

	02-17
	E2+E1
	农林和其他用地+水域
	59996 
	--
	--
	现状保留

	02-18
	U5
	环境卫生设施用地
	542 
	--
	垃圾转运站、再生资源回收站、环卫工人作息房
	规划

	02-19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3201 
	--
	--
	规划

	02-20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11465 
	--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公共厕所
	规划

	02-21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38045 
	--
	--
	规划

	02-22
	M0
	新型产业用地
	70594 
	2.2
	--
	规划

	02-23
	M0
	新型产业用地
	50165 
	2.5
	--
	规划

	02-24
	G1
	公共绿地
	1411 
	--
	--
	规划

	02-25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6279 
	--
	--
	规划

	02-26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7007 
	--
	--
	规划

	03-01
	M0
	新型产业用地
	13015 
	2.2
	--
	规划

	03-02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3009 
	--
	--
	规划

	03-03
	M0
	新型产业用地
	20145 
	2.2
	--
	规划

	03-04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10228 
	--
	--
	规划

	03-05
	R2+C1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22115 
	2.2
	幼儿园（18班）
	规划

	03-06
	R2
	二类居住用地
	13403 
	2.0
	--
	规划

	03-07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3575 
	--
	--
	规划

	03-08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7154 
	--
	--
	规划

	03-09
	R2+C1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24424 
	2.2
	居住小区级文化活动室、社区管理用房、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警务室、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规划

	03-10
	C1
	商业用地
	20991 
	2.0
	--
	规划

	03-11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2519 
	--
	--
	规划

	03-12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5723 
	--
	--
	规划

	03-13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8205 
	--
	预留污水泵站
	规划

	04-01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10542 
	--
	--
	规划

	04-02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16555 
	--
	自行车停放点
	规划

	04-03
	E2
	农林和其他用地
	10432 
	--
	--
	现状保留

	04-04
	E2+E1
	农林和其他用地+水域
	23976 
	--
	--
	现状保留

	04-05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20098 
	--
	--
	规划

	04-06
	M0
	新型产业用地
	44327 
	2.5
	--
	规划

	04-07
	S4+C1+R3
	交通场站用地+商业用地+三类居住用地
	38881 
	4.0
	社会停车场库、公交首末站、公共厕所、通信机楼(建筑面积3000㎡)、邮政支局(建筑面积1000㎡)、公共充电站
	规划

	04-08
	U1
	供应设施用地
	3984 
	--
	变电站
	规划

	04-09
	M0
	新型产业用地
	13817 
	2.5
	--
	规划

	04-10
	M0
	新型产业用地
	32436 
	2.5
	--
	规划

	04-11
	S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2393 
	--
	加油站
	规划

	04-12
	G1
	公共绿地
	7571 
	--
	--
	规划

	04-13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12101 
	--
	--
	规划

	05-01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10063 
	--
	--
	规划

	05-02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17404 
	--
	--
	规划

	05-03
	R2
	二类居住用地
	31135 
	2.5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规划

	05-04
	C1
	商业用地
	26286 
	2.5
	--
	规划

	05-05
	G1
	公共绿地
	2644 
	--
	--
	规划

	05-06
	C1
	商业用地
	10058 
	1.8
	--
	规划

	05-07
	M0
	新型产业用地
	37450 
	2.5
	--
	规划

	05-08
	C1
	商业用地
	27180 
	2.2
	--
	规划

	05-09
	C1
	商业用地
	12758 
	1.8
	--
	规划

	05-10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9663 
	--
	--
	规划

	05-11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15086 
	--
	--
	规划

	05-12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14452 
	--
	自行车停放点
	规划

	05-13
	C1
	商业用地
	6776 
	1.8
	--
	规划

	06-01
	C1
	商业用地
	16090 
	1.5
	--
	规划

	06-02
	GIC2
	文体设施用地
	13280 
	1.2
	综合体育中心、社会停车场库、室内避难场所
	规划

	06-03
	G1
	公共绿地
	32062 
	--
	--
	规划

	06-04
	G1
	公共绿地
	2700 
	--
	--
	规划

	06-05
	C1
	商业用地
	6595 
	1.5
	--
	规划

	06-06
	C1+GIC2
	商业用地+文体设施用地
	25509 
	1.2
	--
	规划

	06-07
	GIC1
	行政办公用地
	6701 
	1.5
	--
	规划

	06-08
	G4+G1
	广场用地+公园绿地
	11893 
	--
	--
	规划

	06-09
	G1+GIC2+C1
	公园绿地+文体设施用地+商业用地
	43612 
	0.1
	公共厕所、自行车停放点
	规划

	06-10
	C1
	商业用地
	23407 
	1.8
	--
	规划

	06-11
	GIC2
	文体设施用地
	22846 
	1.2
	居住区级文化中心、社会停车场库
	规划

	06-12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19514 
	--
	--
	规划

	06-13
	C1
	商业用地
	20036 
	1.8
	--
	规划

	06-14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13748 
	--
	--
	规划

	06-15
	GIC2+C1
	文体设施用地+商业用地
	43444 
	1.5
	社会停车场库
	规划

	06-16
	G1+G4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
	14087 
	--
	--
	规划

	06-17
	C1+GIC2
	商业用地+文体设施用地
	33130 
	1.2
	--
	规划

	06-18
	C1+GIC2
	商业用地+文体设施用地
	21437 
	1.5
	--
	规划

	06-19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66354 
	--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公共厕所、自行车停放点
	规划

	06-20
	C1
	商业用地
	14366 
	1.5
	--
	规划

	07-01
	M0
	新型产业用地
	41087 
	2.2
	--
	规划

	07-02
	G1+G4+E1
	公园绿地+广场用地+水域
	35784 
	0.1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自行车服务站、环卫工人休息站、室外避难场所
	规划

	07-03
	E2+E1
	农林和其他用地+水域
	22600 
	--
	--
	现状保留

	07-04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31789 
	--
	--
	规划

	07-05
	U1
	供应设施用地
	7078 
	--
	液化天然气气化站（含天然气区域调压站）
	规划

	07-06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3924 
	--
	--
	规划

	07-07
	M0
	新型产业用地
	22818 
	2.2
	--
	规划

	07-08
	E2
	农林和其他用地
	328 
	--
	--
	现状保留

	07-09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23621 
	--
	--
	规划

	07-10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8638 
	--
	自行车停放点
	规划

	07-11
	M0
	新型产业用地
	34425 
	2.5
	--
	规划

	07-12
	G1
	公共绿地
	3490 
	--
	--
	规划

	08-01
	M0
	新型产业用地
	43379 
	2.2
	--
	规划

	08-02
	M0
	新型产业用地
	40244 
	2.0
	--
	规划

	08-03
	M0
	新型产业用地
	43551 
	1.8
	--
	规划

	08-04
	G1
	公共绿地
	6285 
	--
	--
	规划

	08-05
	M0
	新型产业用地
	45634 
	2.5
	--
	规划

	08-06
	R2+C1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44350 
	2.5
	社区管理用房、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警务室、居住小区级文化活动室、社区健康服务中心、邮政所、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规划

	08-07
	R3
	三类居住用地
	31250 
	2.5
	幼儿园（18班）
	规划

	08-08
	M0
	新型产业用地
	34215 
	1.8
	--
	规划

	08-09
	G1
	公共绿地
	809 
	--
	--
	规划

	08-10
	G1+U5
	公园绿地+环境卫生设施用地
	69967 
	--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公共厕所、自行车停放点、室外避难场所、地下式污水处理厂
	规划

	08-11
	R3
	三类居住用地
	32586 
	1.8
	--
	规划

	08-12
	R2+C1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31860 
	2.0
	幼儿园（9班）
	规划

	08-13
	G1
	公共绿地
	10903 
	--
	--
	规划

	08-14
	S4+C1+R3
	交通场站用地+商业用地+三类居住用地
	40115 
	4.0
	社会停车场库、公交首末站、公共厕所、中型接入机房、室内避难场所
	规划

	08-15
	G1
	公共绿地
	3208 
	--
	--
	规划

	08-16
	E2
	农林和其它用地
	3784 
	--
	--
	现状保留

	09-01
	C1
	商业用地
	13640 
	2.5
	--
	规划

	09-02
	G1
	公共绿地
	2834 
	--
	--
	规划

	09-03
	R2
	二类居住用地
	17784 
	2.5
	--
	规划

	09-04
	U9
	其它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5689 
	--
	消防站
	规划

	09-05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20553 
	1.2
	--
	规划

	09-06
	G1
	公共绿地
	6163 
	--
	--
	规划

	09-07
	GIC5+C1
	教育设施用地+商业用地
	13589 
	1.5
	--
	规划

	09-08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12118 
	1.5
	--
	规划

	09-09
	R2
	二类居住用地
	23402 
	2.5
	--
	规划

	09-10
	G1
	公共绿地
	8777 
	--
	--
	规划

	09-11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22480 
	1.5
	--
	规划

	09-12
	G1
	公共绿地
	37136 
	0.1
	公共厕所
	规划

	09-13
	G1
	公共绿地
	134589 
	--
	--
	规划

	09-14
	GIC5+C1
	教育设施用地+商业用地
	15376 
	1.2
	--
	规划

	09-15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26289 
	--
	--
	规划

	09-16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20488 
	1.5
	--
	规划

	09-17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44349 
	1.5
	--
	规划

	09-18
	G1
	公共绿地
	4386 
	--
	--
	规划

	09-19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27863 
	1.5
	--
	规划

	09-20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13448 
	--
	--
	规划

	09-21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26380 
	1.5
	--
	规划

	09-22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12498 
	1.5
	--
	规划

	09-23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49885 
	--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自行车停放点
	规划

	09-24
	GIC5+C1
	教育设施用地+商业用地
	10315 
	1.2
	--
	规划

	10-01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25761 
	--
	--
	规划

	10-02
	M0
	新型产业用地
	26531 
	1.8
	--
	规划

	10-03
	G1
	公共绿地
	2821 
	--
	--
	规划

	10-04
	M0
	新型产业用地
	16736 
	1.5
	--
	规划

	10-05
	M0
	新型产业用地
	28852 
	1.2
	--
	规划

	10-06
	M0
	新型产业用地
	30912 
	1.2
	--
	规划

	10-07
	G1
	公共绿地
	14369 
	--
	--
	规划

	10-08
	M0
	新型产业用地
	17532 
	1.2
	--
	规划

	10-09
	M0
	新型产业用地
	19397 
	1.2
	--
	规划

	10-10
	M0
	新型产业用地
	11463 
	1.5
	--
	规划

	10-11
	M0
	新型产业用地
	16203 
	1.5
	--
	规划

	10-12
	G1
	公共绿地
	6791 
	--
	--
	规划

	10-13
	M0
	新型产业用地
	18593 
	1.5
	--
	规划

	11-01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8421 
	1.2
	--
	规划

	11-02
	E2
	农林和其他用地
	4684 
	--
	--
	现状保留

	11-03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6196 
	1.2
	--
	规划

	11-04
	U5
	环境卫生设施用地
	579 
	--
	垃圾转运站、环卫工人作息房、再生资源回收站
	规划

	11-05
	E2+E1
	农林和其他用地+水域
	109885 
	--
	--
	现状保留

	11-06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32776 
	1.8
	--
	规划

	11-07
	GIC5
	教育设施用地
	29663 
	1.8
	--
	规划

	11-08
	U1
	供应设施用地
	4578 
	--
	给水泵站
	规划

	11-09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28309 
	1.8
	--
	规划

	11-10
	E2
	农林和其他用地
	165992 
	--
	--
	现状保留

	11-11
	E2
	农林和其他用地
	28577 
	--
	--
	现状保留

	11-12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32054 
	1.2
	--
	规划

	11-13
	G1
	公共绿地
	17005 
	--
	--
	规划

	11-14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20184 
	1.2
	--
	规划

	11-15
	GIC5
	教育科研用地
	28110 
	1.2
	--
	规划

	11-16
	E2
	农林和其他用地
	62537 
	--
	--
	现状保留

	12-01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22190 
	--
	--
	规划

	12-02
	E2
	农林和其他用地
	73832 
	--
	自行车服务站、自行车停放点
	现状保留

	12-03
	GIC8+C5
	文化遗产用地+游乐设施用地
	46979 
	1.0
	公共厕所
	现状改造

	12-04
	E2+E1
	农林和其他用地+水域
	131849 
	--
	--
	现状保留

	12-05
	M0+GIC5
	新型产业用地+教育设施用地
	7736 
	1.2
	--
	规划

	12-06
	M0
	新型产业用地
	31060 
	1.2
	--
	规划

	12-07
	U1
	供应设施用地
	10017 
	--
	预留变电站
	规划

	12-08
	M0
	新型产业用地
	12959 
	1.2
	--
	规划

	12-09
	E2+E1
	农林和其他用地+水域
	959173 
	--
	--
	现状保留

	12-10
	E1
	水域
	115319 
	--
	--
	现状保留

	13-01
	M0+GIC5
	新型产业用地+教育设施用地
	32012 
	1.2
	--
	规划

	13-02
	M0
	新型产业用地
	43894 
	1.2
	--
	规划

	13-03
	G1
	公共绿地
	36394 
	--
	--
	规划

	13-04
	E2
	农林和其他用地
	195807 
	--
	--
	现状保留

	13-05
	M0
	新型产业用地
	35023 
	1.2
	--
	规划

	13-06
	M0
	新型产业用地
	29198 
	1.2
	--
	规划

	13-08
	U5
	环境卫生设施用地
	910 
	--
	污水泵站
	规划

	13-09
	R2+C1
	二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35899 
	1.8
	居住小区级文化活动室、社区服务中心、社区管理用房、社区警务室、社区健康服务中心、邮政所、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规划

	13-10
	G1
	公共绿地
	6310 
	--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室外避难场所
	规划

	13-11
	C1
	商业用地
	23647 
	1.8
	公交首末站、公共充电站
	规划

	13-12
	R3
	三类居住用地
	29180 
	1.8
	--
	规划

	13-13
	M0
	新型产业用地
	46745 
	1.5
	--
	规划

	13-14
	M0
	新型产业用地
	57768 
	1.5
	--
	规划

	13-15
	M0
	新型产业用地
	43777 
	1.5
	--
	规划

	13-15
	G1
	公共绿地
	3597 
	--
	--
	规划

	13-16
	M0
	新型产业用地
	32261 
	1.5
	--
	规划

	13-16
	G1
	公共绿地
	1720 
	--
	--
	规划

	13-17
	M0
	新型产业用地
	25300 
	1.5
	--
	规划

	13-17
	G1
	公共绿地
	1593 
	--
	--
	规划

	13-18
	G1
	公共绿地
	1682 
	--
	--
	规划

	13-19
	G1
	公共绿地
	2761 
	--
	--
	规划

	13-20
	C5+C1
	游乐设施用地+商业用地
	7984 
	1.2
	--
	规划

	13-21
	E2
	农林和其他用地
	319183 
	--
	--
	现状 保留

	13-22
	S9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
	2798 
	--
	加油站
	规划

	13-23
	M0
	三类工业用地
	20891 
	1.2
	--
	规划

	13-24
	U1
	供应设施用地
	3345 
	--
	变电站
	规划

	14-01
	E2+E1
	农林和其它用地+水域
	1838 
	--
	--
	现状保留

	14-02
	E9
	发展备用地
	9632 
	1.2
	--
	现状改造

	14-03
	E9
	发展备用地
	7423 
	--
	码头、公共厕所、社会停车场库
	现状改造

	14-04
	E9
	发展备用地
	3797 
	1.2
	--
	现状改造

	14-05
	E2
	农林和其他用地
	62505 
	--
	--
	现状保留

	14-06
	E9
	发展备用地
	571 
	--
	污水泵站
	规划

	14-07
	E2+E1
	农林和其他用地+水域
	104557 
	--
	自行车停放点、自行车服务站
	现状保留

	14-08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8856 
	--
	--
	规划

	14-09
	E9
	发展备用地
	33982 
	1.2
	--
	规划

	14-10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3980 
	--
	--
	规划

	14-11
	E9
	发展备用地
	9560 
	1.2
	--
	规划

	14-12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12556 
	--
	--
	规划

	14-13
	E9
	发展备用地
	37872 
	1.5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公共厕所、垃圾转运站、环卫工人作息房、再生资源回收站
	规划

	14-14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5823 
	--
	--
	规划

	14-15
	E9
	发展备用地
	40216 
	1.5
	--
	规划

	14-16
	E2
	农林和其他用地
	4551 
	--
	--
	现状保留

	14-17
	E1
	水域
	42424 
	--
	--
	现状保留

	14-18
	E9
	发展备用地
	23133 
	1.0
	--
	规划

	14-19
	G1
	公园绿地
	6147 
	--
	--
	规划

	14-20
	E2+E1
	农林和其他用地+水域
	513014 
	--
	--
	现状保留

	15-01
	E2+E1
	农林和其他用地+水域
	375797 
	--
	--
	现状保留

	15-02
	E2+E1
	农林和其它用地+水域
	6782 
	--
	--
	现状保留

	15-03
	E9
	发展备用地
	669 
	--
	污水泵站
	规划

	15-04
	E9
	发展备用地
	18932 
	1.2
	--
	规划

	15-05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7493 
	--
	--
	规划

	15-06
	E9
	发展备用地
	34647 
	1.2
	--
	规划

	15-07
	G1
	公共绿地
	4739 
	--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公共厕所
	规划

	15-08
	E9
	发展备用地
	27193 
	1.2
	--
	规划

	15-09
	E2
	农林和其他用地
	5800 
	--
	自行车停放点
	现状保留

	15-10
	E9
	发展备用地
	32323 
	1.2
	--
	规划

	15-11
	G1
	公共绿地
	7036 
	--
	--
	规划

	15-12
	E9
	发展备用地
	39514 
	1.2
	--
	规划

	15-13
	E9
	发展备用地
	15098 
	1.2
	--
	规划

	15-14
	G1+E1
	公园绿地+水域
	3735 
	--
	--
	规划

	15-15
	E9
	发展备用地
	8375 
	1.2
	--
	规划

	15-16
	G1
	公共绿地
	1839 
	--
	--
	规划

	15-17
	G1
	公园绿地
	5701 
	--
	--
	规划

	15-18
	G1
	公共绿地
	6304 
	--
	--
	规划

	15-19
	G1
	公园绿地
	1756 
	--
	--
	规划

	15-20
	G1
	公园绿地
	1056 
	--
	--
	规划


附表2：配套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号
	设施

类别
	项目名称
	数量
	所在地块号
	备注

	1
	管理服务设施
	社区管理用房
	4
	01-16、03-09、08-06、13-09
	——

	
	
	社区服务中心
	4
	01-16、03-09、08-06、13-09
	——

	
	
	社区警务室
	4
	01-16、03-09、08-06、13-09
	——

	2
	文化娱乐设施
	居住区级文化中心
	1
	06-11
	——

	
	
	居住小区级文化活动室
	4
	01-16、03-09、08-06、13-09
	——

	3
	体育设施
	综合体育中心
	1
	06-02
	——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9
	01-05、02-20、07-02、06-19、08-10、09-23、13-10、14-13、15-07
	——

	4
	教育设施
	幼儿园
	3
	03-05、08-07、08-12
	03-05（18班）、08-07（18班）、08-12（9班）

	5
	医疗卫生设施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4
	01-16、05-03、08-06、13-09
	——

	6
	社会福利设施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3
	03-09、08-06、13-09
	——

	7
	市政设施
	邮政支局
	1
	04-07
	建筑面积1000㎡

	
	
	邮政所
	3
	01-16、08-06、13-09
	——

	
	
	通信机楼
	1
	04-07
	建筑面积3000㎡

	
	
	中型接入机房
	3
	02-03、08-14
	

	
	
	垃圾转运站
	3
	02-18、11-04、14-13
	——

	
	
	再生资源回收站
	3
	02-18、11-04、14-13
	——

	
	
	公共厕所
	13
	01-05、02-03、02-20、06-09、04-07、08-14、06-19、08-10、09-12、12-03、14-03、14-13、15-07
	——

	
	
	环卫工人作息房
	4
	02-18、07-02、11-04、14-13
	——

	
	
	给水泵站
	1
	11-08
	4580㎡

	
	
	污水处理厂
	1
	08-10
	地下式

	
	
	污水泵站
	4
	03-13、13-08、14-06、15-03
	03-13（预留）

	
	
	液化天然气气化站
	1
	07-05
	含天然气区域调压站

	
	
	变电站
	3
	04-08、12-07、13-24
	——

	8
	交通设施
	社会停车场库
	8
	01-05、02-03、06-02、06-11、04-07、06-15、08-14、14-03
	——

	
	
	加油站
	2
	04-11、13-22
	——

	
	
	公交首末站
	4
	02-03、04-07、08-14、13-11
	——

	
	
	自行车服务站
	4
	01-05、07-02、12-02、14-07
	——

	
	
	公共充电站
	4
	02-03、04-07、08-14、13-11
	——

	
	
	自行车停放点
	12
	01-05、02-03、06-09、04-02、05-12、07-10、06-19、08-10、09-23、12-02、14-07、15-09
	——

	
	
	人行天桥
	3
	01-01、02-16
	01-01内包含2个

	
	
	人行地下通道
	1
	02-03
	——

	
	
	码头
	2
	01-05、14-03
	——

	9
	防灾减灾设施
	消防站
	1
	09-04
	——

	
	
	室内避难场所
	3
	06-02、08-14
	——

	
	
	室外避难场所
	5
	01-05、01-21、07-02、08-10、13-10
	——


附表3：道路系统规划一览表

	道路等级
	序号
	道路名称

（  路- 路段）
	红线宽度（米）
	车行道断面形式
	备注

	高速公路
	1
	盐坝高速

（罗沙路~沈海高速路段）
	26
	双向6车道
	现状保留

	 次干道
	1
	生物谷路

白沙湾路~环坝路段
	24
	双向4车道
	含自行车专用道

	
	2
	白沙湾路

环坝路~排牙山路段
	24
	双向4车道
	含自行车专用道

	
	3
	环坝路

白沙湾路~排牙山路段
	24
	双向4车道
	

	
	4
	新坝路

盐坝高速收费站~白沙湾路段
	24
	双向4车道
	

	
	5
	鼓楼路

环坝路~白沙湾路段
	24
	双向4车道
	含自行车专用道

	
	6
	葵坝路

葵坝隧道~白沙湾路段
	24
	双向4车道
	

	
	7
	排牙山路

环坝路西~环坝路东段
	24
	双向4车道
	含自行车专用道

	
	8
	核坝路
环坝路~高岭山隧道路段
	24
	双向4车道
	现状改造

	支路
	1
	坪湾路

环坝路~白沙湾路段
	18
	双向2车道
	

	
	2
	元湾路

环坝路~白沙湾路段
	18
	双向2车道
	

	
	3
	坪山路

元湾路~白沙湾路段
	18
	双向2车道
	

	
	4
	元玲路
海潮路~白沙湾路段
	18
	双向2车道
	

	
	5
	石鼓墩路

海潮路~白沙湾路段
	18
	双向2车道
	

	
	6
	海潮路

元玲路~排牙山路段
	18
	双向2车道
	

	
	7
	海康路

环坝路~海心路段
	18
	双向2车道
	

	
	8
	海科路

海潮路~白沙湾路段
	18
	双向2车道
	

	
	9
	海生路

海潮路~白沙湾路段
	18
	双向2车道
	

	
	10
	恒科路

鼓楼路~环坝路段
	18
	双向2车道
	

	
	11
	华科路

海康路~排牙山路段
	18
	双向2车道
	

	
	12
	盐灶路

核坝路~横山角度路段
	18
	双向2车道
	含自行车专用道

	
	13
	银叶路

核坝路~横山角路段
	18
	双向2车道
	

	
	14
	田下路

盐灶路~核坝路段
	18
	双向2车道
	

	
	15
	产头路

盐灶路~核坝路段
	18
	双向2车道
	

	
	16
	红树路

盐灶路~核坝路段
	18
	双向2车道
	

	
	17
	观林路

盐灶路~核坝路段
	18
	双向2车道
	

	
	18
	海心路

白沙湾路~白沙湾路段
	12
	双向2车道
	

	
	19
	鑫科路

海生路~排牙山路段
	12
	双向2车道
	

	
	20
	洋稠路
白沙湾路~排牙山路段
	12
	双向2车道
	

	
	21
	江屋山路

白沙湾路~环坝路段
	12
	双向2车道
	

	
	22
	横山角路

香樟路~核坝路段
	12
	双向2车道
	

	
	23
	坪铺路
香樟路~核坝路段
	12
	双向2车道
	

	
	24
	坳仔下路
坪铺路~香樟路段
	12
	双向2车道
	

	
	25
	香樟路

横山角路~核坝路段
	12
	双向2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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